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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 

83.10.05臺北市議會第6屆第10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

83.12.23府法三字第83079199號令發布 

92.04.02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2.04.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發布全文暨編制表 

95.05.1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5.07.30府法三字第09584445100號令發布全文暨編制表 

100.11.02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2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101.01.16府法三字第10034566200號令發布 

110.07.01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5次定期大會第11次會議三讀通過 

110.08.30府法綜字第1103035824號令發布 

113.11.13臺北市議會第14屆第4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114.01.20府法綜字第1143002474號令發布 

 

第  一 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置局長，承市長之命綜理局務，並

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；置副局長二人，襄理局務。 

第  三  條  本局設下列各科、中心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、土木建築科：本市道路橋梁及相關設施等工程規劃業務，綜合企劃

及工程相關法規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，道路、橋梁、隧道與公共建

築等相關工程之監辦及督導考核。 

二、水利科：河川工程、河川管理、雨水下水道與污水下水道等工程業

務之督導暨水利工程規劃及災害搶救之綜合業務。 

三、公園大地科：公園、路燈與山坡地水土保持等相關工程業務之規劃

及督導，本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相關法規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

等業務。 

四、採購管理科：本府公共工程、財務、勞務採購制度法令之制（訂）

定、修正及相關業務督導、稽核。 

五、品管及職安科：工程材料檢驗、本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查核、本局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並協助各單位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 

六、道路挖掘管理中心：本市道路挖掘暨路面修復工程之規劃、設計與

施工管理、管線機關（構）管線與附屬設施物之施工管理，管線圖

資資料庫建置更新管理維護業務及臺北市道路基金統籌運用辦理路

面修復相關工程規劃等事項。 

七、聯合採購發包中心：代辦公共工程、勞務、財物採購之招標、決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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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與採購之研議、核准、監辦、督導、諮詢等事項及本府各機關

採購人員之採購專業實習訓練。 

八、資訊室：工務資訊之整體規劃、發展、協調、推動、管理、維護、

訓練及督導等事項。 

九、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研考等業務及不

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第  四  條    本局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主

任、正工程司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副工程司、分析師、幫工程司、工程

員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工程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

第  五  條  本局因規劃、維護管理、督導等工程業務需要，得設工務所，置主任一

人，所需人員在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總員額內調兼。 

第  六  條    本局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視察、股長、科員及辦事員，依法辦理歲計及

會計事項。 

第  七  條  本局設統計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統計事項。 

第  八  條  本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專員、股長、科員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

人事管理事項。 

第  九  條  本局設政風室，置主任、專員、股長、科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政風事

項。 

第  十  條   本局設新建工程處、水利工程處、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、衛生下水道工

程處及大地工程處，其組織規程另定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局為應工務建設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

第 十二 條  本局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十三 條  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四 條    局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臺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市政府)派員代

理。 

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一、副局長。 

二、總工程司。 

三、主任秘書。 

第 十五 條    本局設局務會議，由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局長。 

二、副局長。 

三、總工程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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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任秘書。 

五、科長。 

六、主任。 

七、所屬各機關首長。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

人員列席。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六 條   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。甲表由本局擬訂，報請市政府核

定；乙表由本局訂定，報請市政府備查。 

第 十七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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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局 長   一 

比照簡任第十三

職等，為地方制

度法所定。 

副 局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二  

總 工 程 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 

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 

專 門 委 員 簡 任 第十職等 二  

副 總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九職等 二  

科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五 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四  

正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七  

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五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十  

副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十八  

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  

幫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十一  

工 程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至第七職等 

三十六  

設 計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至第七職等 

二  

管 理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二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十一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
內二人得列薦任

第六職等。 

助 理 工 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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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九  

會

計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視 察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五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 

統

計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二  

人

事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四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

等(係單一編制計

給)。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 

政

風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三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  

合 計 二○六   
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」之規

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、秘書、專員、科員(薦任 )等

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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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組織規程 

85.07.30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17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

85.09.06府法三字第85059628號令發布 

95.05.1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7次定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5.07.30府法三字第09584445100號令發布 

107.01.16府法綜字第10730167400號令發布 

110.08.30府法綜字第1103035832號令發布 

110.12.08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12次臨時大會第1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

工務局（以下簡稱工務局）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

處長二人，襄理處務。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隊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、規劃設計科：本市道路、橋梁與相關設施等工程規劃、環境影響評

估、都市計畫變更及工程設計等事項。 

二、機電工程科：本市道路、橋涵、市有建築工程新建之水電、空調、

監控系統、電梯及其他附屬機電設施之設計等事項。 

三、建築工程設計科：新建及市有建築工程之規劃及設計等事項。 

四、工務科：各項工程之採購、履約管理、施工管理、訴訟案件處理及

營建剩餘資源管理等事項。 

五、維護工程科：本市道路、橋梁之修復保養設計、維護工程管理、維

護資訊管理及爭議事件處理等事項。 

六、品管及職安科：各項工程之施工品質查證管理、材料設備抽驗、職

業安全衛生管理及管線單位施工品質之抽查等事項。 

七、養護工程隊：本市道路之土地管理、財產管理、巡查、維護、國

賠、人民申請使用道路之審核、民間捐建認養道路之審核、民防、

防災及救災等事項。 

八、工程配合科：本市道路、橋涵用地之協議、徵收、取得、帳籍管

理、管線遷移之協調、障礙物之調查、測量、繪圖、估價、補償、

拆遷、指導修復與工程受益費及道路使用費之收取等事項。 

九、共同管道科：共同管道系統規劃、公告、單行法規之訂定、管道設

計、預算、基金之編製管制、協調共同管道系統實施計畫、共同管

道管理維護及收取埋設管線使用費等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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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資訊室：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、設計、管理維護及推廣等事項。 

十一、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 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研考等業務

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隊長、主

任、正工程司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副工程司、分析師、幫工程司、工程員

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工程員及書記。 

第 五 條  本處因興建、維護管理、督導等工程業務需要，得設分隊、工務所及保

養場，分隊置分隊長一人，工務所置主任一人，保養場置場長一人，所需人

員在工務局或本處總員額內調兼。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、辦事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歲計、

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及助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

。 

第 八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政風事

項。 

第 九 條  本處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

第 十 條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 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二 條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工務局轉陳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

政府）派員代理。 

 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 一、副處長。 

  二、總工程司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處長。 

二、副處長。 

三、總工程司。 

四、主任秘書。 

五、專門委員。 

六、副總工程司。 

七、科長。 

八、隊長。 

九、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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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

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

報請工務局備查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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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一  

副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 二 
 

總 工 程 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
 

主 任 秘 書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
 

專 門 委 員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
 

副 總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四 
 

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八  

隊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。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 

正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十八  

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二  

專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
七 

（二十二） 

技術性股長由副

工程司或幫工程

司兼任。 

副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十三  

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  

幫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六十一  

工 程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七十七 

 

設 計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二 

 

管 理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三 

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七 

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九 
內四人得列薦任

第六職等 

助 理 工 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十八 
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十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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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

計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四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八 

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 

人 

事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四 

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
內一人得列薦任

第六職等 

政 

風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
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 
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三 

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

等(係由本職稱一

人與助理員職稱

尾數一人，合併

計給。)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 

合 計 
三五四 

（二十二） 

 
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

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、秘書、專員等職稱指定其

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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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組織規程 

85.07.30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17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

85.09.06府法三字第85059628號令發布 

95.05.1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7次定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5.07.30府法三字第09584445100號令發布 

113.01.03府法綜字第1123059966號令發布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

工務局（以下簡稱工務局）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

處長二人，襄理處務。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  綜合計畫科：施政計畫及年度預算整編、企劃行銷、土地取得及管

理等事項。 

二  河川工程科：河川及區域排水之工程建設及改善、防災管理、水情

系統之建置、維護及管理等事項。 

三  河川管理科：河濱公園之工程建設及改善、維護及管理、疏散門之

維護及管理、遊憩活動推廣、河川及區域排水之管理等事項。 

四 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：雨水下水道及抽水站之工程建設及改善等事

項。 

五  雨水下水道管理科：雨水下水道之維護及管理等事項。 

六  工務科：採購招標訂約及工程管理等事項。 

七  品管及職安科：工程及作業品質、職業安全衛生之推動及管理等事

項。 

八  抽水站管理科：抽水站、閘閥門之管理及維護等事項。 

九  資訊室：資訊作業之推動及管理等事項。 

十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法制、研考等業

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主任、正

工程司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副工程司、分析師、幫工程司、工程員、設計

師、管理師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工程員及書記。 

第 五 條  本處為興建、維護管理、巡檢及工程督導等業務需要，得設河川巡防隊

、工務所、管理站及管理所，河川巡防隊置隊長一人，工務所各置主任一人

，管理站各置站長一人，管理所各置主任一人，所需人員在本處總員額內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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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。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、辦事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歲計、

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人事管

理事項。 

第 八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第 九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 條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工務局轉陳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

政府）派員代理。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一  副處長。 

二  總工程司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  處長。 

二  副處長。 

三  總工程司。 

四  主任秘書。 

五  專門委員。 

六  副總工程司。 

七  科長。 

八  主任。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二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

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

報請工務局備查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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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一  

副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 二  

總 工 程 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 

主 任 秘 書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專 門 委 員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副 總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四  

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八 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 

正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十六  

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二  

專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十九  

副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十二  

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 

幫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五十  

工 程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

等 
六十三  

設 計 師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

等 
二  

管 理 師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

等 
一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

等 
七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七 
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

職等。 

助 理 

工 程 員 
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十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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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十一  

會

計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

等 
四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 

人

事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

等 
三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
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

職等。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 

政

風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

等 
三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 

合 計   三一五    
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秘書、專員、科員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

法制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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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組織規程 

行政院82.12.01臺82內字第42127號函備查 

92.05.02臺北市議會第8屆第5次定期大會第6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0.06.08府法三字第9005539900號令發布 

95.05.1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7次定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5.07.30府法三字第09584445100號令發布 

107.01.16府法綜字第10730167300號令發布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

北市政府工務局（以下簡稱工務局）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

工；置副處長二人，襄理處務。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隊、所、中心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  園藝科：公園、綠地、廣場、兒童遊樂場等新建工程之勘測、規劃

及設計等事項。 

二  路燈科：路燈、公園照明與水電設備等新建工程之勘測、規劃、設

計、施工、估驗、計價、驗收作業及結算等事項。 

三  工務科：工程發包、簽約與土木、綠化、遊憩設施等工程之施工、

估驗、計價、驗收作業及結算等事項。 

四  品管及職安科：土木、綠化、遊憩設施、水電路燈與照明各類工程

施工品質查核管理、工程維護管考、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之計畫督

導、考核、訓練、宣導及管理等事項。 

五  工程配合科：公園用地之取得，與其產權之變更、移轉、囑託登記

暨建物與地上物、地下物之協調、補償及拆遷等事項。 

六  園藝工程隊：綠地、廣場與行道樹之管理及維護施工等事項。 

七  路燈工程隊：路燈與照明設施之管理、維護與工程之規劃、設計、

施工、估驗及驗收等事項。 

八  園藝管理所：花卉繁殖栽培、花卉展覽、士林官邸與相關園區設施

物及植栽之管理維護等事項。 

九  陽明山公園管理所：士林、北投區公園內設施物及植栽之管理維護

等事項。 

十  青年公園管理所：萬華、中正、大安區公園內設施物及植栽之管理

維護等事項。 

十一  圓山公園管理所：內湖、松山、中山、大同區公園內設施物及植

栽之管理維護等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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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  南港公園管理所：南港、信義、文山區公園內設施物及植栽之管

理維護等事項。 

十三  花卉試驗中心：觀賞花木之試驗、研究、推廣、病蟲害防治、苗

圃、設施物及植栽之管理維護等事項。 

十四  資訊室：資訊作業設計、管理及推廣等事項。 

十五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法制、公關、

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隊長、主

任、副隊長、副主任、正工程司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分析師、副工程司、

設計師、管理師、工程員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管理師、助理工程員、辦事

員及書記。 

第 五 條  本處為辦理本市公園、綠地、廣場、行道樹綠美化管理維護與整建工程

、花卉繁殖栽培展覽及種源保存推廣維護等業務需要，得設苗圃、分隊，置

主任或分隊長一人，所需人員在本處總員額內調兼。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及佐理員，依法辦理本處歲計、會

計及統計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

事項。 

第 八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第 九 條   本處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

第 十 條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二 條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工務局轉陳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

政府）派員代理。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一  副處長。 

二  總工程司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  處長。 

二  副處長。 

三  總工程司。 

四  主任秘書。 

五  專門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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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 副總工程司。 

七  科長。 

八  隊長。 

九  主任。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

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

報請工務局備查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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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一  

副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 二  

總 工 程 司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 

主 任 秘 書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專 門 委 員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副 總 工 程 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三  

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五  

隊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八  

副 隊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副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 

正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六  

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三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十二  

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 

副 工 程 司 薦 任 第七職等 十九  

設 計 師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一  

管 理 師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一  

工 程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七十八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十三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。 

助 理 管 理 師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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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 理 工 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十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 

會

計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四  

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。 

人 

事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四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(係由本職

稱一人與助理員職稱尾數一

人，合併計給。)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 

政

風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四  

合 計 二六一  
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所列秘書、專員及薦任科員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

理法制業務。 

三、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二人，由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辦事員出缺後改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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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組織規程 

行政院84.02.18臺84內字第05798號函備查 

93.01.12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8次臨時大會第3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3.02.03府法三字第09303296700號令發布 

107.01.16府法綜字第10730169800號令發布 

     114.02.07府法綜字第1143004967號令發布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北

市政府工務局(以下簡稱工務局)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

置副處長二人，襄理處務。 

第 三 條 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廠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、規劃設計科：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、先期計畫之擬訂、工程用地計

畫、徵收、補償、工程資料調查、蒐集與工程設計及審核等事項。 

二、工務科：污水下水道工程之採購、施工、估驗計價、驗收作業與施工

督導、會勘及協調等事項。 

三、營運管理科：污水下水道營運管理計畫、財務計畫、法令之研修、用

戶接管之推廣、審核，使用費之徵收與廢污水之水質管制及污水下

水道使用管理稽查等事項。 

四、品管及職安科：污水下水道工程之管考與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計畫督

導、考核、訓練、宣導及管理事項。 

五、維護工程科：本市污水下水道收集系統之操作、維護、清理、資料管

理與機具之管理及保養等事項。 

六、設施管理科：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（本市、新北市及基隆市共同出資

部分）管渠系統之維護、抽揚水站、截流站之操作、清理、工程資

料管理與有關設施、機具等之修繕及保養等事項。 

七、迪化污水處理廠：迪化污水處理廠設施之操作、維護、管理與水質檢

驗、分析及統計報告等事項。 

八、八里污水處理廠：八里污水處理廠設施與海洋放流管之操作、維護、

管理與水質檢驗、分析及統計報告等事項。 

九、內湖污水處理廠：內湖污水處理廠設施之操作、維護、管理與水質檢

驗、分析及統計報告等事項。 

十、民生水資源再生廠：民生水資源再生廠設施之操作、維護、管理及水

質檢驗、分析、統計報告等事項。 

十一、資訊室：掌理本處各項資訊系統之建立、資訊資料分析、程式設計

及各項資訊有關之管理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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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法制、公關、研

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廠長、主任、正工程

司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分析師、副工程司、幫工程司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

工程員、勞工安全管理員、科員、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、檢驗員、助理工程

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

第 五 條  本處為辦理污水下水道業務，得設工務所，所需人員在本處總員額內調

兼。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第 八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第 九 條  本處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

第 十 條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二 條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工務局轉陳臺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市

政府)派員代理。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一、副處長。 

二、總工程司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處長。 

二、副處長。 

三、總工程司。 

四、主任秘書。 

五、副總工程司。 

六、科長。 

七、廠長。 

八、主任。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

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

報請工務局備查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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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一  

副處長 簡任 第十職等 二  

總工程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 

主任秘書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副總工程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三  

科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六  

廠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四 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二  

正工程司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 

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 

專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 

股長 薦任 第七職等 
四 

(二十二) 
 

分析師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 

副工程司 薦任 第七職等 十七  

幫工程司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十七  

設計師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一  

管理師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一  

工程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六十八  

勞工安全管理

員 
委任或薦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一 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五  

勞工安全衛生

管理員 
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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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
內二人得列薦任第

六職等。 

助理工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一  

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 

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 

會

計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

暫列。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三  

人

事

室 

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三  

政

風

室 

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
二  

合 計 
一九七 

(二十二) 
 

附註：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

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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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組織規程 

98.10.07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(隸屬產業發

展局) 

99.01.26府法三字第09930102300號令發布 

101.01.16府法三字第10034566500號令發布 

107.01.16府法綜字第10730171300號令發布 

113.08.06府法綜字第1133033938號令發布 

 

第  一 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(以下簡稱本處)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工

務局(以下簡稱工務局)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

一人，襄理處務。 

第  三 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、企劃科：本市山坡地安全管理政策研擬、山坡地範圍與特定水土保

持區調查及劃定、環境地質與防災資料庫、雨量及土石流觀測系統

等建置、更新、維護及工程考工等事項。 

二、道路步道科：本市山區道路（不含都市計畫道路）及登山步道工程

之施工、維護及管理、山坡地既成道路之邊坡改善工程之施工、維

護及災害復舊等事項。 

三、森林遊憩科：本市森林與保安林之調查、保育、開發及利用、風景

區、露營場與苗圃之規劃、施工、經營及管理等事項。 

四、土石流防治科：本市山坡地野溪、山溝與土石流潛勢溪流治理之調

查、規劃、整治、施工、維護及災害復舊等事項。 

五、坡地整治科：本市山坡地環境敏感區、礦渣區與未徵收公園預定地

治理之調查、規劃、施工及災害復舊、山坡地農地之水土保持治理

與農村新風貌調查規劃、施工、維護等事項。 

六、坡地住宅科：本市山坡地老舊聚落、集合住宅與非集合住宅社區邊

坡之安全檢查、山坡地道路、住宅與農地邊坡調查、建檔及督導改

善等事項。 

七、審查管理科：本市山坡地開發利用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及施工監督

檢查、山坡地違反水土保持法與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案件之查報、

取締及強制執行等事項。 

八、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法制、研考等業

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

第  四  條   本處置總工程司、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副總工程司、科長、主任、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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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司、秘書、股長、幫工程司、管理師、工程員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工

程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

第  五  條  本處為辦理保育、利用及其他工程業務需要，得設工務所，置主任一

人，所需人員在本處總員額內調兼。 

第  六 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

第  七  條  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

第  八 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第  九  條  本處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為顧問。 

第  十  條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二 條 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工務局轉陳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

政府）派員代理。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

一、 副處長。 

二、 總工程司。 

第 十三 條 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、 處長。 

二、 副處長。 

三、 總工程司。 

四、 主任秘書。 

五、 專門委員。 

六、 副總工程司。 

七、 科長。 

八、 主任。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四 條 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

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工務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

報請工務局備查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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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副處長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總工程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 

主任秘書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專門委員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 

副總工程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 

科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七 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正工程司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六  

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股長 薦任 第七職等 十四  

幫工程司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十二  

管理師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
一  

工程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
三十八 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
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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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
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

職等。 

助理工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六  

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 

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 

會

計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
二  

人

事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
二  

政

風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科員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
一  

合 計   一三五    
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

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、秘書、薦任科員等職稱指定其

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6-34 

 

 


